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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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建議
為推動良好的營商手法，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本會向政府、銷監局、 

地監局及業界提出8項建議。

      確保價單上所有單位同步可供出售

●  發展商同步發售價單上列出的所有單位

●  提前至開售前7天公布價單（現時法例要求不少於開售前3天公布價單，

發展商實可提前公布價單）

      檢討「冷靜期」及沒收訂金的金額

●  受訪者建議：「冷靜期」由現時5天延長到7至14天；減低沒收金額至

樓價的1% - 3%

●  諮詢公眾「冷靜期」期限及「沒收訂金」的金額

      延長物業保養期

●  由現時6個月延長到12至24個月

●  售樓書及買賣合約上列明單位天花及樓宇結構保養資料

      加強循規檢查及增加懲罰

●  銷監局與地監局增加以「神秘顧客」形式巡查

●  地監局大幅提高向準買家墊支的罰則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研究報告
對很多人來說，置業是一生重大的投資。消費者在決定購置一手物業前，一般的程序是

檢視售樓說明書和價單、參觀示範單位、視察樓盤四周環境、入票抽籤以至揀樓，每一環節都

會影響其購買決定，故此不容忽視。本會派員喬裝準買家，依循買樓一般流程，作真實的消費

體驗，察看於不同環節中，消費者的權益是否獲得足夠保障；此外，本會亦透過問卷和小組座

談搜集消費者對於一手住宅樓宇銷售的意見，基於這些資料，本會作出建議，以期消費者在這

方面的權益得到進一步的保障。詳情載於本會的《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研究報告》。

研究方法
本會於上月發表《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研

究報告》。研究的第一部分是消費者意見調查，

包括在今年4月至5月發出問卷，訪問602位人

士，及在5月底舉行三場小組座談會。第二部分

則是今年6月至7月期間，本會派員喬裝準買家，

在17個屬不同發展商不同規模的一手住宅樓盤

進行實地視察，查證該17個樓盤有否循規銷售

單位。研究報告全文及摘要，可瀏覽本會網站 

www.consumer.org.hk。

法例小知識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於去年4月實

施，由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銷監局）負

責執法，在售樓說明書、價單、示範單位、

披露成交資料、廣告、銷售安排，及臨時買賣

合約和買賣合約須載有的條文等方面，訂立詳

細規定；該條例也禁止失實陳述和發布虛假

或具誤導性資料。地產代理的執業和操守則由 

地產代理監管局（地監局）規管。

「唧牙膏」式推售單位：多個樓

盤（17個樓盤中有7個）的價單雖依

法定要求列出公布售價的所需單位

數量，但價單上所有單位並非同時放

售，這可能令準買家感到混淆，「唧牙

膏」式逐少分批推售單位，更有可能

模糊市場供求狀況，助長炒風。

地產代理違規「代客墊支」：
為增加中籤機會，地產代理慫恿

本會視察人員遞交多份「購樓

意向登記」，地產代理提出可提

供額外本票，只須買家「碌卡」

或以支票作抵押，但交易完成

前不會「過數」。一對夫婦參予

抽籤買樓，最多可提交6個購樓

意向登記。上述墊支安排已違反

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指引。

1

2

3

4

售樓說明書：資訊有

用，但欠缺一些重要資料

譬如物業管理費。

派發非正式資料：
15次由地產代理陪同參觀示範單

位的實地視察中，有13次地產代理

向本會視察人員派發非正式宣傳資料

如自製價單，繞過法例規管樓盤資訊

的要求，而且部分資料可能已經

過時或存在錯誤。

http://www.consumer.org.hk/website/ws_chi/news/press_releases/201411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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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檢視樓盤廣告

●  檢視廣告內容，確保不偏離現實

●  為發放與銷售相關數字的資訊制訂指引

     提高銷售安排的透明度

●  抽籤和揀樓在不同日子舉行

●  於售樓處及樓盤網站發布抽籤結果及揀樓時間，及以電子訊息或短訊通知準買家

     鼓勵周詳的購買決定

●  制訂「綜合資訊表」，內容包括樓價和各種折扣、可供購買的單位及成交紀錄等

●  售樓書列出修訂的清單、管理費及服務等資料

●  示範單位設於物業發展項目地盤附近，讓準買家瞭解周遭環境

●  提供示範單位的虛擬導覽，讓準買家可以看到及體驗整個物業及附近環境

     加強公眾對銷監局的認識及瞭解

●  銷監局可與發展商協商，在大型樓盤售樓處設立櫃檯（以解答準買家的查詢，及確保銷售過程有序進行）

●  增加宣傳，推廣銷監局的功能

●  教育公眾與銷售一手樓有關的事宜（例如售樓書列載的技術名詞）

●  改善一手 住宅物業 銷售資訊 網（w w w . s r p e . g o v . h k）的內容及檢 索功能，加 入 更多資訊例如 

發展商名稱、銷售安排、入伙紙紀錄及新建議的「綜合資訊表」等

消費權益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研究報告

高壓銷售，催促作決定：
地產代理不斷游說本會視察

人員在知道抽籤結果後，即

時作買樓決定。

「發水」登記數字造成需求上升的假象：
違規「代客墊支」造成「發水」認購登記數字，

比對8個樓盤的「購樓意向登記」數字及首日開

售的實際成交數量，有例子顯示誇大程度可達

20倍。此等銷售手法可導致發放錯誤的市場供

求資訊，嚴重影響消費者準確評估市況。

20

結果及建議

5

6

7

8

可即時由發展商執行

可即時由相關監管局執行

須修訂相關法例

www.srpe.gov.hk

